2023年第二季度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工作总结

一、基本情况
截至6月30日，全州监督在建房屋和市政工程532项，其中新建233项目、续建299项；开复工项目304项（其中房建项目240项，市政工程64项）
二、重点开展情况
一是强化宣传培训。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组织开展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全培训、“网络知识竞赛”、“逃生演练训练营”等各类安全生产宣传活动。6月16日，举办自治区住建系统观摩会昌吉州分会场活动，全州住建部门以及建筑施工、监理企业150人参加，取得良好效果。
二是强化安全风险分析研判。制定2023年住建领域安全生产领导包保责任工作及指导服务计划；每月定期风险分析研判，形成分析报告，结合高温天气等风险特点，制定了《关于切实做好近期高温天气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督促指导县市、企业落实各项安全生产管控措施。
三是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积极申请落实安全生产工作经费66余万元，制定印发《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重点领域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工作方案》，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深入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指导服务，上半年共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双随机一公开”等各类检查6轮次检查，累计检查房屋市政工程150项，排查各类质量安全隐患1150条（其中重大隐患24条）,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118份、停工整改通知书13份。其中宁夏银川“6·21”燃气爆炸事故发生以来，检查建筑施工工地82项，发现各类质量安全隐患615条（其中重大隐患18条），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48份、停工/停业整改通知书14份，大部分隐患立整立改，其他隐患正有序整改。
四是做好建筑施工专业委员会工作。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办公室牵头作用，制定印发《昌吉州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关于做好“五一”期间安生产工作的通知》，在五一期间调度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落实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制定《2023年自治州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组织各成员单位扎实开展各类宣传活动。
五是深入开展自建房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对各县市园区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指导服务，抽查25个村社区、42栋房屋，发现18条问题，已整改完毕。同时积极落实专项经费82万元，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对昌吉州经营性自建房开展“回头看”工作，完成经营性自建房“回头看”抽检任务5660栋，完成率100%。
六是做好住建领域消防安全工作。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昌吉州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和备案抽查管理工作的通知》、《昌吉州住建系统消防安全重大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工作方案》、《昌吉州住建系统农村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实施方案》，联合州消防救援支队对玛纳斯县、呼图壁县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下发技术指导服务单2份。受理建设工程消防验收4项，办结2项，特殊建设工程组织专家评审1项。
三、存在的不足
帮助指导县市在自建房隐患整改上办法不多，严重安全隐患房屋加固、拆除力度不够。
四、下一步工作
一是创新监管方式，提高安全生产监管效率和业务能力水平。加强安全监督队伍建设，加大安全生产业务培训力度，通过购买第三方社会化服务的方式提升安全生产监管能力水平，强化智慧监管，加快推进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着力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二是压实责任，切实督促指导县市加强监管。加大督导检查，建立通报、约谈、调度机制，切实履行属地、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大力推动企业建立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深入开展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加大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力度。
三是加大宣传，提升安全生产意识。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警示教育，通过培训班、入户宣传等方式，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常识，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
四是改进工作方式，提高自建房整治效率。积极学习借鉴并推广其他省份、地州关于自建房整治的先进经验，帮助指导各县市园区自建房领导小组、各行业主管部门加大整治力度，确保按时完成有隐患的经营性自建房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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